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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法院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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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美国联邦法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中，律师和法官同意在开庭前开审前会议，确定哪些问题存在争议必须由陪审团来判定，哪些

问题不存在争议。双方展示他们要传唤的证人和审判过程中要提供的证据，但是，双方审判前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

案件应当如何判决。相反，法官召开庭前会议是为了避免开庭时在这些事先可以决定的问题上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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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联邦法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中，律师和法官同意在开庭前开审前会议，确定哪些问题存在争议必须由陪审团来判定，哪些问

题不存在争议。双方展示他们要传唤的证人和审判过程中要提供的证据，但是，双方审判前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案

件应当如何判决。相反，法官召开庭前会议是为了避免开庭时在这些事先可以决定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在庭前预审程序过程中，律师会通

过查看对方材料、询问了解案件事实的人来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情况。如果律师完成了案件的全部准备工作，审判过程中，无论对方律师

提供的证人怎么回答他的提问，他都不会感到意外。庭审律师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回答将是什么，不要提问”。每一方的

律师和证人都会通过复查他们的问题及可能得到的回答来为审判作准备。在民事案件中，经常会发生双方当事人通过庭前预审得出结论和

解案件，无需再进入审判程序。和解并不意味着双方就争议达成一致，他们仅仅是同意庭外协商。通常这意味着原告已经同意接受赔偿，

当然数量会比原告原来起诉要求的要少。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审判前，会通过会见证人、勘察犯罪现场、检查物证等方式进行深

入调查。调查的重要内容就是判断政府拟用来证明案件的证据是否合法取得。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抓捕。为了强调这种保

护，最高法院裁定非法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审判中使用。例如，如果警察没有搜查令便从被告人处提取了证据，被告人的律师就可以要求法

庭审判时排除对该证据的使用。法庭将会举行一次听证来决定在当时情形下搜查是否是不合理的。如果法庭裁决关键证据非法获取因而不

能使用，政府就会输掉指控。如果政府公诉的证据确凿，并且法庭裁定证据的取得合法，被告人可能会决定认罪而不是进入庭审程序。如

果当事人选择了陪审团审判，就开始陪审员的选择。公民被选为陪审团成员并须完成整个审判程序始于国会通过的法律并被联邦法院作为

规则采用。首先，公民被召到法庭以便于为陪审团服务。这些公民是从该地区注册登记的所有选民名单中随意选取的，或从有驾照的人名

单中随意选取的，或者从二者的名单中随意选取的。在个案中法官和律师可以从实际为陪审团服务的人员中选取。为选取陪审员，法官

（有时是律师）会询问候选陪审员一些问题以决定他们能否公正判决案件。这个程序叫做预先甄别陪审员。律师可以要求法官排除他们认

为可能会不公正的陪审员，例如那些认识案件一方当事人或有某种经历可能会导致其倾向一方当事人的陪审员。律师可以不说任何正当理

由拒绝一定数量的陪审员。一旦陪审团选定，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将会开始首轮陈词。首轮陈词的目的是为了让各方当事人陈述他们对提供

的证据的看法。首轮陈词后开始提出证据。首先，由政府或原告的律师，询问其提供的证人。律师询问他们叫到法庭来作证的证人，叫做

直接询问。在政府或原告的律师直接询问后，被告律师可以向证人发问，这叫交叉询问。如果交叉询问后，原告律师想问其它问题，可以

再次进行直接询问，然后被告律师获得再一次交叉询问的机会。所有原告提供的证人询问完毕后，辩方会让其证人出庭，重复以上程序。

律师通常会提交例如银行记录等文件材料，或提交例如枪支等证物，作为补充证据，这个程序称为证据展示。法院已建立了庭审规则以查

明事实。例如，最高法院规定如果被告人在法庭外受胁迫而招供，那么在审判中这种招供不能作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法院适用这一规则

是因为被迫招供显而易见是不可信的。为了鼓励被告纠正可能造成他人伤害的错误情形，联邦法院规定禁止将这类有可能被看作被告人自

认有罪的纠正行为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提供。适用这一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其他人继原告之后受到相同的伤害。按照这一规则，因在湿滑

的人行道上摔倒而受伤的原告的律师，在原告事故之后不能提出让被告再建一个湿滑的场景来作为证据。如果没有这一规则，被告建这样

一个场景很可能会被理解为被告承认在原告出现事故时这种场合就已存在，而被告负有就此危险情形向原告发出警告的义务，这样类推判

断会危及被告打赢官司。证据采信的另一规则是禁止使用二手证言，即传闻。根据这一规则，证人不可以作证说他从其他人那儿听到什



么。例如，如果约翰•史密斯作证说“比尔•琼斯告诉我他看见富兰克•威廉姆抢劫了绿峡谷银行”，这样的证言就属于不能采用的证据。法

院认为传闻通常不是非常可靠的，因此，不能在审判中作为证据来使用。有时律师会不经意地或故意地违反这一规则，试图将一些不允许

使用的证据提供给陪审团。如果对方律师认为被告或证人将要回答或已回答的证言是不当的，可以就此提出反对，并要求法官制止证人回

答问题，要求法官或告知陪审团不得理会证人已作出的回答。法官可以认可反对有效，并按反对方律师的意见去做，或驳回反对，认定证

言有效。反对提出后，由法官独自认定证据是否可采用。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的律师经常在法官席旁边用陪审团听不到但法庭记录员能记录

的声音进行协商，有时可能在法官的办公室协商。他们经常讨论某一份证据是否可采用。法庭不希望陪审员听到这种讨论，因为他们可能

听到一些不能被采用的证据从而形成有利于某一方的偏见。在证据出示完毕后，双方的律师向陪审团作结束陈词，包括对案件的描述。跟

首轮陈词一样，结束陈词不需要提供证据，但要归纳案件各方的一些重要特征。结束陈词后，法官会给陪审团指导，解释相关的法律及正

在审判的案件应当如何适用法律，陪审团必须就哪些问题作出裁决，然后陪审团回到陪审团房间讨论证据并裁决。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

的裁决必须完全一致。在民事案件中，裁决也必须是一致的，除非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判前同意接受不一致的裁决。通过参加陪审团，公

民获得了一次直接参与政府工作的独特机遇。为了鼓励公民参加陪审团，法院尽可能地使陪审团工作得舒适并获得报酬。在联邦刑事案件

中，如果陪审团（没有陪审团时为法官）认定被告有罪，法官将会择日宣判。在联邦法院，由法官而不是陪审团来决定处罚。但法官的判

决受制于国会通过的有关判决的法律和一套强制性的判决指南。指南考虑个案的属性和被告人的犯罪记录。法院的工作人员会给法官准备

一份判前报告，这份报告有助于法官按照应适用的规则作出恰当的判决。在民事案件中，如果陪审团（或法官）决定支持原告请求，通常

会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或采取一些能恢复原告权利的特殊措施。如果被告胜诉，法庭就无需再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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